
2025 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补贴截止日期已临近！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关于落实失业保险稳岗惠民政策措施的通

知》（鲁人社字〔2025〕52 号）文件要求，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12 个月以上，上

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30 人（含）以下

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 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

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历年欠费及滞纳金）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
返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政策执行。执行期限截止到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补贴申报经办流程

符合条件的企业登录菏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网上政务服务大厅

（http://hzrsj.heze.gov.cn/），点击社会保险单位网上服务系统进入稳岗返还信息确认界面；

1）点击进入查看承诺书页面，点击我已阅读并继续申请；

2）点击进入稳岗补贴申请页面，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下一步；（银行开户信息和开户银

行联行号务必填写；补贴资金用途务必填写清楚）

3）进入打印申请表页面，点击下一步，进入补贴明细核对页面，信息无误，点击“信息

确认”即可。

稳岗返还资金用途

稳岗返还资金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

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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